
附件1
丽水市教师管理信息系统部署与启用工作方案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全省教师管理信息系统部署与启用工作的通知》（浙教办人〔2016〕91号）精神和省厅培训会议要求，现就做好我市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工作安排如下：
一、目标任务
根据国家教育部总体部署和省教育厅的工作要求，做好全市教师管理信息系统部署与启用工作，任务包括四项：一是开展各级各类管理人员培训工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和每所学校培训系统管理与操作人员；二是采集全市各级各类教师基础信息，实现联网运行，为每一名教师建立电子档案，确保教师“一人一号”；三是推动教师信息动态更新，确保信息准确有效；四是推进教师系统应用，实现基础信息管理、业务管理与教师工作的深度融合。
二、工作分工
市教育局负责市级方案制定、部署、督促各县（市、区）和市直属学校开展信息采集及教师信息的审核、应用工作。各县（市、区）教育局负责对辖区内中小学校、幼儿园教师的信息采集、信息审核、应用和督促监管工作。
市教育技术中心和各县（市、区）教育技术部门负责系统技术支持、日常运行维护和系统安全。
三、组织管理
（一）成立丽水市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工作领导小组。由局领导任组长，人事处、基教处、职成高教处、直属学校管理处和市教育技术中心等负责人参加。各县（市、区）教育局也应根据工作要求成立相应工作小组。市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何卫宁  副组长：吴燕、叶信昌
成员：王伟平、陈海香、桑文勇、蓝永明、孙晓敏
（二）建立各地各校用户账号。根据教育部文件内容，教师系统分别为中央、省、市、县、校等五级用户设立账号。同级用户根据职责与权限不同，设系统管理员、信息管理员和信息查询员账号，由相关负责人管理使用。系统管理员负责管理本级用户及下级系统管理员的账号权限和账号密码等。信息管理员负责管理本级及下级单位教师信息录入、审核和上报工作， 组织开展系统应用工作。信息查询员可查询本级及下级单位教师基础信息及相关统计信息。
市教育局将在市级培训会议结束后，确定丽水市系统的管理人员，并由市级系统管理员将省教育厅发放的用户账号逐级分发至各相关用户。 
（三）确定教师账号权限。统筹确定各类别的学校在选定教师基础信息指标时，可由教师个人填报的信息指标。为确保信息准确，原则上教师考核结果、待遇、师德和专业技术职务等信息将由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填报。 
四、采集范围
（一）学校范围。由政府、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的幼儿园、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 
（二）教师范围。学校在编教职工和签订一年以上合同的教师岗位、其他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教职工，离退休教职工信息不采集。
（三）信息范围。根据学校类别不同，相应采集教师基本信息、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岗位聘任、教育教学、培训研修等方面的基础信息。具体采集范围在培训会上部署。
五、信息采集
采取学校统一填报信息或教师上线填报信息的方式进行信息采集，具体流程如下：
（一）生成教师账号。学校系统管理员通过录入本校教师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等4项基本信息，为教师生成账号。教师可使用账号登录系统，查询个人相关信息。
（二）录入教师信息。学校信息管理员或教师本人负责录入教师个人信息，可采取批量导入信息表或在线填报方式进行。信息录入后，学校负责人对信息进行审核，确认无误后报至上级教育行政部门。
（三）审核教师信息。教育行政部门对本地学校上报的教师信息进行审核，信息审核无误后确认生效。
（四）做好监控管理。各级信息管理员要有效利用系统，及时掌握下级单位数据采集情况，做好督促监管工作，确保信息采集按进度开展。对所填信息的准确性，务必做到层层把关，责任到人。各单位要确保在2016年12月10日前完成全市信息采集审核工作。
（五）及时更新信息。教师信息生效后，如发生变化应及时更新。新信息添加可由教师本人或学校信息管理员进行操作，经审核后生效；变更已有信息需由学校信息管理员提交申请，经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变更。
（六）有效应用信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按权限开展信息查询、统计分析、生成报表等方面的应用工作。
六、工作安排
（一）制定工作方案。各县（市、区）教育局和市直属各学校要按照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部署与启用工作要求，制定本单位工作方案，明确工作任务和工作重点，确定工作领导校长名单、信息采集、管理应用等核心环节的具体安排和完成时间节点，确保系统部署与启用工作顺利推进。
（二）明确工作时间节点。2016年10月底前，市教育局对各县（市、区）教育局和市直属学校相关负责人进行专项培训；2016年11月10日前，各县（市、区）教育局完成本地各学校相关人员培训工作，及时启动信息采集，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信息定期更新和系统应用工作；2016年12月10日前，各县（市、区）教育局、各中小学校要确保完成信息采集审核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信息定期更新和系统应用工作。
（三）扎实推进工作落实。一是落实信息采集责任。实行 “谁填报谁负责、谁审核谁负责”，确保信息采集及时、全面、准确。二是强化督查通报。定期对各地各校工作进行督查通报，确保工作进度，按时完成教师系统部署与启用各项工作。实行工作月报制度，各县（市、区）教育育局要于每月23日前将《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部署与启用月报表》（见附件3）报送至市教育局人事处，由市教育局人事处汇总后上报省教育厅。三是积极推进系统应用。要将教师系统与教师管理工作相结合，通过大数据分析、业务管理功能使用，不断探索系统应用的路径与机制，确保系统可持续运行。 
七、工作保障
（一）做好组织保障。各县（市、区）教育局和市直属学校要高度重视系统部署与启用工作，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工作组，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做好统筹协调和督促监管工作，确保按时完成教师管理信息系统的采集和启用。
（二）做好技术保障。市教育技术中心和各县（市、区）教育技术部门要为各学校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实现系统在全市的正常运行。
（三）做好安全保障。市教育局将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做好系统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备案工作。各单位要高度重视信息安全工作，建立安全制度，加强安全教育和安全风险防范工作，将安全责任层层分解落实到人，做好应对预案，强化管理保障和技术保障，确保系统运行安全，确保教师信息安全。


